
『行動寬頻上網試用服務申辦須知』 

1. 中華電信提供之 5G網路服務係以 4G網路為基礎，當處於 5G基地

台涵蓋範圍內，將同時提供 5G+4G 雙網服務，5G 客戶可享有更佳

的網路服務體驗。中華電信網站公告之 5G 與 4G 涵蓋訊息，係指

行動通信室外涵蓋狀況。惟受限於無線傳輸特性，行動通信網路實

際連線速率會因使用地點之地形、地上物遮蔽情形、使用終端設備、

使用人數、距離基地台遠近、客戶移動速度或其他環境等因素影響

而有所差異；如使用地點無 5G網路涵蓋時，將以 4G或 3G網路繼

續提供服務，連線速率亦會降低。惟在同一地點、同一時間，如人

數眾多而造成網路壅塞時，可能會有暫時無法上網之情形。 

2. 您可向本公司申請行動寬頻上網試用服務，試用期間最長為七天

(168小時)，每一本國籍自然人證號每滿三年可申請 4G或 5G試

用服務乙次。本試用門號僅提供國內之語音受話、數據服務及接

收簡訊功能。其他如國際漫遊、語音發話、發送簡訊、影像電

話、熱點分享...等功能，均不提供。 

3. 若客戶現正使用中之中華電信月租型門號，申請雙號同振服務且

指定在試用效期內的行動上網免費試用門號當作副號時，可享雙

號同振服務免收第一個月月租費優惠，惟優惠到期不繼續使用雙

號同振服務時須自行退租該服務。 

4. 5G七天上網試用門號網速級限（理想環境）設定為 1.5Gbps，您申

辦的 5G門號網速級限（理想環境）將依您實際選擇之資費而訂。 

□本人已申請七天(168小時) 行動寬頻上網試用服務 

□服務人員已說明，惟本人無需申請七天(168小時) 行動寬頻上網

試用服務 

上述 1~4項說明，本人/本公司或受託代辦人均已充分了解並同意。 

 

 

客戶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受託代辦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 
附註：本受託人確實受申請人委託代辦行動寬頻試用服務，並代為同意上述事宜 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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